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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奥地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中国、法国、加蓬、

日本、黎巴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菲律宾、葡萄

牙、俄罗斯联邦、南非、土耳其、乌干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重申其以往关于东帝汶局势的各项决议和声明，特别是第 1599(2005)号、第

1677(2006)号、第 1690(2006)号、第 1703(2006)号、第 1704(2006)号、第

1745(2007)号、第 1802(2008)号和第 1867(2009)号决议， 

 欣见秘书长 2010 年 2 月 12 日的报告(S/2010/85)，包括技术评估团定论和

建议概览，并欣见技术评估团与东帝汶当局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广泛协商， 

 重申安理会全力致力于维护东帝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促

进该国的长期稳定， 

 注意到政治和安全局势的进一步改善导致普遍稳定，并再次呼吁东帝汶领导

人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继续开展和平对话，避免以暴力手段解决分歧， 

 欣见村级选举于 2009 年 10 月圆满完成，显示东帝汶的民主政治进程取得的

进展，  

 又欣见东帝汶政治领导人努力为所有政治派别创造机会，使它们能够在攸关

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作出贡献， 

 重申需要尊重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强调必须采取行动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并

在这方面确认司法系统面临严重的资源限制，鼓励东帝汶领导人继续努力按照特

别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追究严重刑事罪行的责任，包括追究 2006 年危机期

间所犯严重刑事罪行的责任，并欣见东帝汶议会于 2009 年 12 月 14 日通过一项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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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完全支持设立向国家议会报告的独立机关——反腐败委员会，欣见已任

命委员会第一名专员，并鼓励东帝汶进一步采取步骤，继续增强公共行政的透明

度、问责制和效率， 

 欣见东帝汶国家警察(国家警察)迄今恢复履行维护治安的首要责任的情况，

并回顾其关于必须充分实施 2006 年 12月 1日东帝汶政府与联东综合团之间订立

的“恢复并维持东帝汶公共安全和协助国家警察及内政部改革、调整与重建的安

排”的历次声明，  

 注意到若泽·拉莫斯·奥尔塔总统于 2009 年 12 月 9 日就东帝汶当局关于联

东综合团警察今后在 2010-2012 年期间所起作用的意见发表的声明， 

 表示完全支持国际安全部队发挥作用，应东帝汶政府的请求协助东帝汶政府

和联东综合团维持法治与稳定， 

 表示深为关切秘书长报告所述东帝汶人口中的高失业率和高贫穷率，在这方

面欣见东帝汶政府已采取行动处理这些问题，特别是努力拟定《国家战略发展计

划》，并强调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支持东帝汶的社会经济发展， 

 回顾虽然东帝汶境内目前各种表现形式的挑战属于政治和体制性质，但贫穷

和与之相关的种种匮乏也助长了这些挑战，赞扬东帝汶的双边和多边伙伴提供了

宝贵援助，特别是人力资源开发、体制能力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援助，并

确认东帝汶的治理正在许多方面不断向前发展， 

 欣见境内流离失所者收容营全部关闭，同时确认，就境内流离失所者完全重

返社会而言，在确保返回和重新融入东帝汶社会的可持续性方面仍然存在种种挑

战， 

 重申其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2000)号、第 1820(2008)号、第

1888(2009)号和第 1889(2009)号决议，关于保护平民的第 1674 (2006)号和第

1894 (2009)号决议以及关于保护人道主义人员和联合国人员的第 1502(2003)号

决议，欣见联东综合团与其他联合国伙伴开展合作，支持东帝汶政府努力制订国

家两性平等政策和战略， 

 确认联东综合团继续在促进东帝汶和平、稳定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表

示赞赏联东综合团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在秘书长特别代表领导下作出的各种努

力， 

 1. 决定按目前核定编制，将联东综合团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11 年 2 月 26

日； 

 2. 敦促东帝汶所有各方，特别是政治领导人，继续共同协作，参与政治对

话，在该国巩固和平、民主、法治、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人权保护方面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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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和解，重申完全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继续努力，通过包容各方的协作进程

处理该国面临的重大政治和与安全有关的问题，包括加强民主治理的文化； 

 3. 请联东综合团在其当前任务规定范围内，在东帝汶政府发出请求的情况

下，向市政选举提供必要支助，并鼓励国际社会协助这一进程； 

 4. 重申对东帝汶安全部门的审查与改革依然重要，特别是需要明确划分东

帝汶国防军与国家警察的作用和职责，加强法律框架，强化这两个安全机构的文

职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并请联东综合团继续支持东帝汶政府开展这些努力； 

 5. 支持当前为使国家警察分阶段恢复履行维持治安职责而开展的工作，其

目的是确保国家警察达到秘书长 2009 年 2 月 4 日报告(S/2009/72)第 21 段所述

东帝汶政府和联东综合团之间共同商定的标准，并请东帝汶政府和联东综合团继

续合作，根据共同商定的标准从速实施这一恢复进程； 

 6. 认可秘书长根据国家警察分阶段恢复履行维持治安职责的进程来重新

配置联东综合团的警察部分，包括将其缩编的意图，并请秘书长在其下次报告中

列入他对这一进程的审查结果； 

 7. 请联东综合团通过联东综合团警察部分的存在和为国家警察提供的支

持继续确保维持东帝汶的公共安全，包括国家警察完全重组之前的临时执法和公

共安全，并与各个伙伴合作，加紧努力协助国家警察的进一步培训、辅导、体制

建设和强化，以期提高其效力，包括社区警务的效力，同时解决妇女的特殊需要，

并确认必须确保联东综合团人员具有适当的配置和履行这些任务的整套专业技

能，而且可能需要文职专家以服务于上述目的； 

 8. 强调需要定期对行动概念和接战规则作必要的更新和使其完全符合本

决议的规定，并请秘书长在本决议通过后 90 天内向安全理事会以及部队和警察

派遣国报告有关情况； 

 9. 重申持续努力追究责任和伸张正义的重要性，表示支持联东综合团在其

任务规定范围内协助东帝汶政府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强调东帝汶政府必须执行联

合国特别调查委员会 2006 年报告(S/2006/822)、包括其中第 225 至第 228 段所

载各项建议； 

 10. 强调必须考虑到独立全面需求评估所提出的建议，通过实施东帝汶政府

的司法部门战略计划，以协调一致的做法进行司法部门的改革，而且需要不断增

强东帝汶的自主性并加强国家履行司法职能的能力，包括对该国律师和法官进行

培训和使其专业化，并强调国际社会必须持续支持这个部门的能力建设和机构强

化； 

 11. 请联东综合团继续努力协助东帝汶政府开展调查委员会所建议的程序，

并在必要时调整这些努力，以提高司法部门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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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吁请联东综合团继续支持东帝汶政府努力协调捐助方在体制能力建设

各领域的合作； 

 13. 确认《东帝汶国家复苏战略》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基础设施、农村发展

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重视，在这方面吁请联东综合团继续与联合国各机构、基

金和方案以及各相关伙伴合作与协调，支持东帝汶政府和相关机构制订减贫、改

善教育、促进可持续生计和经济增长的政策； 

 14. 鼓励东帝汶政府进一步从建设和平的角度看待就业和增强能力等领域

的工作，特别是注重农村地区和青年以及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注重农业部

门； 

 15. 请联东综合团充分考虑将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第 1820(2008)

号、第 1888(2009)号和第 1889(2009)号决议所述两性平等考虑因素作为贯穿其

整个任务的事项，强调必须加强安全部门对妇女的具体需要作出的反应，又请秘

书长在其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通报在整个联东综合团将两性平等问题纳入

工作主流以及在涉及妇女和女孩境况的其他所有方面、特别是在需要保护她们免

遭基于性别的暴力之害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详细说明为保护妇女和女孩免遭此种

暴力而采取的特别措施； 

 16. 请秘书长继续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联东综合团全面遵守联合国对性剥削

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随时向安理会通报情况，并促请部队和警察派遣国采取

适当预防行动，而且确保在发生牵涉其本国人员的此类行为时彻底追究责任； 

 17. 又请秘书长定期向安全理事会通报实地事态发展以及本决议的执行情

况，并且不迟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份报告，其中应列有本

决议第 6 段所要求的内容，此外不迟于 2011 年 1 月 26 日提交另一份报告，其中

应列有可能对联东综合团的任务和兵力进行的调整； 

 18. 重申中期战略和用于衡量及跟踪东帝汶境内进展情况的基准的重要性，

以及对联合国的支助水平和形式进行评估，同时不断积极审查这些基准的重要

性，强调东帝汶领导人和人民在此进程中自主掌握这一战略的重要性； 

 19.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